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610095
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梓州大道 6900 号 1 栋 2

层 1 号 成都海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庞启成(028-61302882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7 月 28 日

申请号：202322004467.0 发文序号：202307280119036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220044670

申请日：2023 年 07 月 28 日

申请人：西昌学院

发明人：肖雨佳,吕佳霜,邹欣怡,李森,刘蕾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可调节使用的鸡舍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权利要求书 1 份 1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10 项

说明书 1 份 6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申请方案卷号：AJ232199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